
 

東區區議會東區區議會東區區議會東區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文件第 11/11號號號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東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東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東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東區 

提供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情況匯報及提供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情況匯報及提供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情況匯報及提供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情況匯報及 

2011/12年度在東區提供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建議年度在東區提供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建議年度在東區提供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建議年度在東區提供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建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以下稱康文署)於 2010 年 11

月至 2011年 3月期間在東區區內安排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情況，並向委員提交康

文署於 2011 年 4月至 2012年 3 月在東區提供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大綱建議，請

各委員審閱及通過有關撥款申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由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為配合加強區議會在地區層面推行社區參與計

劃，康文署已將每年財政年度籌辦免費地區文娛節目的有關預算撥歸各區議會自

行運用。東區區議會亦審批了康文署的 2010/11年度免費地區文娛節目計劃，並通

過撥款港幣 452,400元作為全年 29場節目的總開支。 

 

3. 基於地區對文娛服務的需求，康文署建議於 2011/12年度繼續協助每月

在各地區場地舉辦免費文娛節目，除了提供多類型文娛節目，以供區內各階層人

士參與外，亦旨在向普羅大眾推廣文化及表演藝術。 

 

 

2010/11 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概況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概況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概況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概況 

 

4. 由 2010年 4月至 12月為止，署方於東區舉辦了 23場節目，其中 12場

與地區團體合辦；而 23場節目中，有 1場因天雨關係而取消，觀眾總人數為 5,334

人。2010年 11月至 2011年 3月在東區舉辦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報告/建議詳載於

附件(一)。 

 

 

2011/12 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建議計劃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建議計劃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建議計劃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建議計劃 

 

5. 署方建議沿用以往提供節目的模式，在東區編排地區免費文娛節目。有

關 2011/12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的建議大綱及 2011年 4月至 5月的節目編排，

分別詳載於附件(二)及附件(三)供委員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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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目前康文署收到四項合辦申請，其中一項詳情請見附件(三)第 5項，其

餘三項分別是︰ 

 

(i) 東區文藝協進會擬於 6月 17日晚上 7時 45分在北角陳樹渠大會堂

合辦一場粵劇欣賞； 

 

(ii) 西灣河居民協會擬於 6月 18日晚上 8時在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合

辦一場中樂演奏會；及 

 

(iii) 紫荊青年會擬於 6月 25日下午 3時在糖水道花園合辦一場兒童綜

合表演。 

 

7. 關於上述四項合辦申請，康文署會提供節目和技術支援(包括製作海

報、節目橫額和網頁)，而地區團體則負責提供場地、入場安排及協助地區宣傳工

作等。 

 

 

預算費用及財政安排預算費用及財政安排預算費用及財政安排預算費用及財政安排 

 

8. 擬於 2011年 4月至 2012年 3月期間舉辦合共 29場的地區免費文娛節

目預算總開支為港幣 449,300元，費用包括邀請演藝團體演出、提供及搭建舞臺、

音響及燈光技術等支援、宣傳包括製作網頁、海報和橫額，以及其他相關牌照及

雜項費用等。節目大綱建議見附件(二)，以便委員審批。 

 

9. 此外，為配合每個財政年度的開支結算日大多安排在每年的 3 月初，

2011年 3月的節目須在 2011/12財政年度支付，署方經已將有關撥款港幣 37,400

元交回區議會處理，現待區議會在 2011/12財政年度撥款港幣 37,400元予署方，

以支付 2011年 3月的節目開支。 

 

10. 由於本屆區議會的任期將於 2011年 12月 31日屆滿，而是次提交的地

區免費文娛節目的建議中，有部分節目將會在新一屆區議會的任期中推行（即2012

年 1月至 3月），因此，本辦事處將於 2012年初再向來屆委員會提交相關節目的

資料以供審批。受影響的節目共有 6場，預計參與人數為 1,400，涉及開支為港幣

74,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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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1. 康文署建議各委員通過本文第 6段四項合辦活動申請及第 8段有關東區

2011/12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計劃，並通過從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2011/12年度

撥款中撥出 422,300元以支付 2011年 4月至 2012年 2 月期間舉行節目的開支。

而由於財政年度的結算日安排在每年的 3 月初，亦請委員通過在 2012/13 的財政

年度為 2012年 3月份的節目開支預留 27,000元，以便於該年度支付相關開支。 

 

 

文件提交文件提交文件提交文件提交 

 

12. 本文件乃供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在 2011 年 1 月 27 日舉行的會議上審

批，並歡迎各委員提供意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1年 1月 7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一一一一)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2010年年年年 11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11年年年年 3月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月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月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月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節目節目節目節目(藝團藝團藝團藝團)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觀眾觀眾觀眾觀眾/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2010 年 11 月 6 日 

下午 3 時 

中樂演奏會 

(春暉藝術團) 

維多利亞公園 

音樂亭 

30 - 因天雨關係，影響

出席人數。 

2 2010 年 11 月 27 日 

下午 3 時 

兒童綜合表演 

(比斯嘉年華服務公司) 

小西灣邨圓形廣場 160 - 

3 2010 年 11 月 28 日 

晚上 7 時 30 分 

粵曲演唱會 

(大坑西邨賢毅社) 

柴灣環翠邨公園 

舞台 

130 - 

4 2010 年 12 月 5 日 

下午 3 時 

兒童劇場 

(彩虹樹劇坊) 

柴灣公園鐘樓前 

對開地段 

220 - 

5 2010 年 12 月 12 日 

下午 2 時 

粵劇欣賞 

(香港青年粵劇團) 

勵德邨邨榮樓 

第八座停車場 

140 - 勵德邨第五、六、

七及八座互助委員

會合辦﹔香港房屋

協會勵德邨辦事處

協辦。 

6 2011 年 1 月 15 日 

下午 3 時 

流行音樂會 

(家成娛樂製作公司) 

耀東邨露天劇場 容後 

匯報 

- 耀興之友社合辦。 

- 見註(二)。 

7 2011 年 1 月 22 日 

下午 3 時 

現代舞/爵士舞表演 

(原創舞地帶) 

維多利亞公園 

音樂亭 

容後 

匯報 

- 見註(二)。 

8 2011 年 2 月 6 日 

下午 3 時 

中國傳統舞台技藝表演 

(香港程氏魔術雜技團) 

糖水道花園 容後 

匯報 

- 見註(二)。 

9 2011 年 2 月 27 日 

下午 3 時 

粵曲演唱會 

(千千歲曲藝社) 

筲箕灣愛秩序灣 

遊樂場 

容後 

匯報 

- 見註(二)。 

10 2011 年 3 月 5 日 

晚上 7 時 30 分 

管樂演奏會 

(香港交響管樂團) 

柴灣公園 

一號足球場 

容後 

匯報 

- 柴灣區大廈居民協

會合辦。 

- 見註(二)。 

11 2011 年 3 月 20 日 

下午 3 時 

中國民族歌舞表演 

(木蘭歌舞團) 

小西灣邨圓形廣場 容後 

匯報 

- 柴灣區街坊福利會

合辦。 

- 見註(二)。 

 

註一: 演出日期、時間及場地的編排可能因應場地借用情況、場地維修或其他因素而改變。 

註二: 節目編排經已於早前的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會議中獲得通過。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2011/12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的建議大綱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的建議大綱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的建議大綱年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的建議大綱 

 

 

（I） 節目類型及場數分配 

 

2011/12年度康文署繼續安排 29場地區免費文娛節目，即每月兩至三場演出， 

場數的大約分配如下︰ 

   

2010/11 

演出場數 

2011/12 

建議場數分配 

 

1. 管弦樂/銅管樂演奏會 1 1 

2. 中樂演奏會 1 2 

3. 粵劇欣賞 6 6 

4. 中國傳統舞台技藝表演 1 1 

5. 中國民族歌舞表演 1 1 

6. 粵曲演唱會 2 1 

7. 合唱團演唱會 1 1 

8. 中國傳統木偶表演 1 1 

9. 東方舞蹈巡禮 1 1 

10. 西方舞蹈巡禮 1 1 

11. 民歌及流行音樂會 2 2 

12. 綜合表演 4 4 

13. 魔術表演 2* 2 

14. 現代及爵士舞表演 1 1 

15. 兒童劇場 2 2 

16. 兒童綜合表演 2 2 

                總計     29 
 

29     

 
* 其中 1場節目因天雨關係而取消。 
 

（II） 節目演出場地 

 

在選擇演出場地方面，將考慮到場地是否容許公眾人士進入觀賞、人流、車

輛進出通道以供搬運大型器材及電力供應等基本因素，而在東區合適的演出

場地共有 18個，演出場數的分配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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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 

演出場數 

(註(1)) 

2011/12 

建議演出場數 

(註(1)) 

 

1. 維多利亞公園音樂亭 3 2 

2  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 0 1 

3. 銅鑼灣街坊福利促進會 1 1 

 三樓禮堂(註(2)) 

4. 糖水道花園 2 2 

5. 北角和富花園 1 0 

6. 健康村遊樂場 0 1 

7. 北角陳樹渠大會堂(註(2)) 2 2 

8. 鰂魚涌公園(廣場 B入口) 2* 2 

9. 筲箕灣愛秩序灣遊樂場 1 1 

10. 耀東邨露天劇場 3 3 

11. 柴灣公園鐘樓前對開地段 2 2 

12. 柴灣公園 1 號足球場 3 3 

13. 柴灣環翠邨公園舞台 1 0 

14. 小西灣邨圓形廣場 3 3 

15. 柴灣漁灣社區會堂(註(2)) 1 1 

16.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註(2)) 1 2 

17. 勵德邨邨榮樓花園平台/停車場(註(2)) 2 2 

18.  鰂魚涌社區會堂/ 1 1 

愛秩序灣社區會堂(註(2))     

                總計     29 
 

29     

* 其中 1場節目因天雨關係而取消。 

 

註(1)︰場地編排可能因應場地借用情況、場地維修或其他因素而改變。 

註(2)︰只適用於合辦節目。 

 

（III） 地區團體申請合辦節目 

 

建議繼續接受地區團體申請共同合辦地區免費文娛節目，由署方提供節目和

技術支援，而地區團體則負責提供場地，入場安排及協助地區宣傳工作等。

有關申請需依照康文署準則，詳情請見附件(四)，署方亦會在委員會的定期

文件內向委員匯報。2010/11 年度曾在東區合辦免費文娛節目的團體包括東

區協進社、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東區文藝協進會、柴灣區街坊福利會、漁

灣邨居民協會、香港工會聯合會港島東地區服務處、香港銅鑼灣街坊福利促

進會、柴灣大廈居民協會、勵德邨第五、六、七及八座互助委員會、北角街

坊福利事務促進會、北角居民協會及耀興之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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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節目宣傳 

 

繼續沿用「節目由東區區議會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辦」模式作有關宣傳。

如遇地區團體申請合辦節目，則會改用「節目由東區區議會、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及 XX團體合辦」模式。 

 

（V） 進度報告 

 

本署會藉委員會會議定期提交文件，向委員匯報計劃舉辦的節目情況及已舉

辦節目的觀眾人數。委員會可就節目的選擇和使用新的表演場地，提出建

議，供本署策劃節目時作適當調整。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東區東區東區東區 2011年年年年 4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5月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建議月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建議月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建議月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建議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節節節節目目目目(藝團藝團藝團藝團)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2011 年 4 月 3 日 

下午 3 時 

 

兒童劇場 

(彩虹樹劇坊) 

 

鰂魚涌公園 

(廣場 B 入口) 

 

- 

2. 2011 年 4 月 10 日 

下午 3 時 

 

粵曲演唱會 

(粵鳴曲藝社) 

柴灣公園鐘樓前 

對開地段 

 

- 

3. 2011 年 4 月 22 日 

晚上 8 時 

 

西方舞蹈巡禮 

(旭穎青年舞蹈團) 

耀東邨露天劇場 - 

4. 2011 年 5 月 21 日 

晚上 8 時 

 

管弦樂演奏會 

(中華民族管弦樂團(香港)) 

 

柴灣公園一號 

足球場 

 

- 

5. 2011 年 5 月 28 日 

下午 3 時 

 

綜合表演 

(樂名製作有限公司) 

糖水道花園 - 北角居民協會申請

合辦。 

 

 

註一: 演出日期、時間及場地的編排可能因應場地借用情況、場地維修或其他因素而改變。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地區團體申請合辦東區地區團體申請合辦東區地區團體申請合辦東區地區團體申請合辦東區 2011/12 年度免費地區文娛節目指引年度免費地區文娛節目指引年度免費地區文娛節目指引年度免費地區文娛節目指引 
 

(1) 遞交申請遞交申請遞交申請遞交申請 

 合資格的地區團體須於擬舉辦活動月份 5 個月前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港島東文

化事務辦事處遞交有關合辦活動的申請。 

 

(2) 申請團體申請團體申請團體申請團體(包括合辦包括合辦包括合辦包括合辦/協辦團體協辦團體協辦團體協辦團體)的資格的資格的資格的資格 

 任何非牟利地區團體均可向港島東文化事務辦事處提出申請。合辦團體須提交有關的

註冊証明文件；如有需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會向東區民政事務處查詢以確定地區團

體的資格。除提出申請的地區團體外，申請書須列明其他合辦/協辦/及或贊助機構(不

接受香煙及洋酒類贊助商)。如有增減或更改，必須預先得到署方的書面批准。署方不

會接受未能提交所需註冊証明文件團體的申請。而有關合辦申請亦將提交東區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考慮及徵詢意見。 

 

(3) 節目性質節目性質節目性質節目性質、、、、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時間及地點 

 地區團體可以因應東區的免費地區文娛節目大綱，就合辦節目的性質、時間及地點，

提出申請。 

 

(4) 與節目有關的典禮或儀式與節目有關的典禮或儀式與節目有關的典禮或儀式與節目有關的典禮或儀式 

合辦團體如舉行與節目有關的典禮或儀式，須安排於既定的節目開場時間前舉行，並

以十五分鐘為上限。署方保留權利，根據實際情況刪減有關典禮或儀式的舉行。 

 

(5) 職責分工職責分工職責分工職責分工 

 署方負責安排節目的表演者/團體及有關的技術支援(即舞臺搭建、燈光及音響提供及一

般宣傳事宜)，而合辦團體則負責租場(除演出時間外，需預留節目開始前五小時作舞臺

搭建、燈光/音響裝置及綵排，以及演出完結後的一個小時作為拆卸及移走物件器材之

用)、入場安排，觀眾人流控制及地區宣傳事宜(包括印製及分發入場券及/或場刊)。有

關入場券的式樣、分發方法及地點等必須事前與署方取得共識。合辦團體亦須為署方

預留十張入場券，並於節目前七個工作天寄/送交港島東文化事務辦事處。 

 

(6) 不得收取入場費或任何其他費用不得收取入場費或任何其他費用不得收取入場費或任何其他費用不得收取入場費或任何其他費用 

 所有合辦節目須免費公開讓市民參加，合辦團體及與節目有關的其他合辦/協辦團體不

得收取入場費或任何其他費用。 

 

(7) 財務方面財務方面財務方面財務方面 

 所有合辦/協辦/贊助活動的團體不得因合辦節目而獲得任何盈利。 

 

(8) 節目宣傳節目宣傳節目宣傳節目宣傳 

合辦團體必須在宣傳品上清楚列明「節目由東區區議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地區團

體名稱)合辦」字句。所有宣傳品須經署方預先批核方可印製/張貼/刋登/派發。 

 

(9) 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港島東文化事務辦事處：3184 5731 (辦公時間) 


